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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9年6月13日 财建〔2019〕28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住房城乡建设厅（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建设局 ：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关要求部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发〔2013〕36号）等相关法律法规，我们制定了《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现予印发，

请遵照执行。

附件

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补助资金

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等相关法律法

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补助资金（以

下简称补助资金），是指中央财政安排支持城市管网建设、城

市地下空间集约利用、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城市排水防涝

及水生态修复的转移支付资金。

第三条  补助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专项管理。

第四条  补助资金由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

财政部负责制定补助资金支出的标准和分配要素，根据

住房城乡建设部报送的资金安排建议，确定补助资金年度规

模和分配方案，并拨付资金，组织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指

导地方加强资金管理等

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制定有关规划或实施方案，提出资

金安排建议，指导督促地方做好相关实施工作等。

第五条  地方财政部门主要负责筹集并落实地方支持资

金，将预算和绩效目标分解下达，做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

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地方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实施方案编制论证并组织项

目实施，按规定使用补助资金等，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等。

第六条  补助资金用于支持以下事项 ：

（一）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

（二）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试点 ；

（三）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示范 ；

（四）中西部地区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第七条  补助资金整体实施期限不超过 5年，各支持事

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要求，相应确定实施期限。

海绵城市建设及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试点每批次实施期限

3年，到 2018年底全部到期结束，2019、2020年开展政策收尾

有关工作。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示范 2018年起分批启动，2020年底全

部到期结束。中西部地区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2018年启动，

2021年底到期结束。

财政部每年编制年度预算前，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对补

助资金支持项目合规性、有效性进行评估评价。根据评估结果

区分不同情形，按照预算管理相关规定，作出取消、调整、整

合、继续执行等处理。

第八条  补助资金根据不同支持事项采取不同方式进行

分配。

海绵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试点，按照既定补贴标准对

试点城市给予定额补助（海绵城市试点：直辖市6亿元 /年、省

会城市5亿元 /年、其他城市4亿元 /年；地下综合管廊试点：直

辖市5亿元 /年、省会城市4亿元 /年、其他城市3亿元 /年）。试

点期满后，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对每批次综合评价排名靠前及应

用PPP模式效果突出的，按照定额补助总额的10%给予奖励。

黑臭水体治理示范通过竞争性评审等方式确定示范城

市。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共同印发申报通知，通

过组织专家资料审核、现场公开评审，确定年度入围城市。中

央财政对入围城市给予定额补助，根据入围批次，补助标准分

别为 6亿元、4亿元、3亿元。

中西部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组织

中西部省份上报确定的 3年建设任务投资额，按因素法分配

资金，并按照相同投资额中西部 0.7 ：1的比例，对西部地区

给予倾斜。某省份年度获取资金额度=年度资金总额×某省

3年建设任务总投资额×中西部调节系数 /Σ（中西部省份 3

年建设任务总投资额×中西部调节系数）

第九条  财政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商住房

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确定年度重点支持领域及资金额度，并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 90日内将补助资金预算下达省

级财政。预算下达文件需同时抄送财政部当地监管局。补助

资金分配结果在预算下达文件形成后 20日内向社会公开。

第十条  省级财政部门在收到补助资金预算后，应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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